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各類場地租借申請表

	借用單位
	■校外單位： 
	□本校處室：

	借用事由
	租借活動中心羽球場

	活動內容
	□研習  □比賽■活動  □會議  □課程  □其他：試場

	借用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-   年   月    日
（星期              ）   :    ～  :　　

	預定佈置日期
	年　　月　　日（星期　　）(無則免填)

	使用設備
	

	借用場地明細
	週一至五
	週六、日
	使用時間
	租用金額
	若開冷氣

	活動中心
	2,000元/
每時段
	3000元/
每時段 
	每星期一
下午7:00-9:00
	
	儲值卡另計

	電腦教室（      ） 
	500元/每小時
	700元/每小時
	
	
	已包含

	簡報室
	3000元/每半天
	3000元/每半天
	
	
	已包含

	視聽教室
	4000元/每半天
	4000元/每半天
	
	
	儲值卡另計

	各類專業教室(  )
	500元/每小時
	500元/每小時
	
	
	每半天200元

	普通教室(   間 )
	400元/每日
	400元/每日
	
	
	每半天200元

	戶外場地(      )
	不外借
	不接電、免費
	
	
	

	其他費用
	 
	
	

	保證金
	 
	3000
	

	總   計
	元
	

	茲申請借用上列場所及設備，無條件遵守貴（本）校借用辦法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隨時接受停止使用權，絕無異議特立切結。此致

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

借用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負 責 人：

聯 絡 人：　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　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 月　　日


總務處：  
    
      
相關處室：   　 　
     校長：


